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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乙方保证货物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产品缺陷，

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第六条 付款方式

1.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。

2.乙方向甲方提交下列文件材料，经甲方审核无误后支付采

购价款：

（1）经甲方确认的发票；

（2）经甲乙双方确认签署的《验收报告》（或按项目进度

阶段性《验收报告》）；

（3）其他材料。

3.款项的支付进度以招标采购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准。如招标

采购文件未作特别规定，则付款进度按如下约定履行：

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付总价款的 30%；设备到医院后付至

合同总价款的 80%，设备安装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总价款的

95%，设备运行正常满 6个月无质量问题的，付清剩余款项。

乙方的收款账户：

户名：上海嘉诗林医疗器械销售中心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上海市奉贤工业综合开发区支行

账号： 455977796095

第七条 交货和验收

1.交货及安装调试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60日历天内交货并完

成安装调试，满足可正常使用要求及约定标准。

供货地点：招标人指定地点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